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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利預喜

本公告由新豐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根據證
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及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潛在投資者，根據本集團綜合
管理賬目及董事會現時可得的其他資料作出的初步評估，預計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
止六個月的母公司所有人應佔利潤不低於人民幣218.6百萬元，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
個月的母公司所有人應佔利潤（即人民幣46.5百萬元）增長不低於370%。

預計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母公司所有人應佔利潤增長乃主要由於(i)2021年上半
年，中國汽車消費市場一直活躍，尤其豪華車市場增長動力強勁；(ii)本集團的運營質量
和效率持續提升，新車銷量、銷售收入及毛利率等指標保持良好增長態勢；(iii)本集團持
續進行戰略佈局，不斷拓寬全國業務版圖、強化區域優勢和優化汽車品牌結構，進一步
擴大業務規模；及(iv)優化本集團的資源，出售非主營業務公司的少數股權（詳情請見本
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17日之公告）帶來收益助力主營業務發展，以夯實核心競爭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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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，本公告所載資料乃本公司根據本集團綜合管理賬目及本公司
現時可得的其他資料作出的初步評估，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或經董事會審核
委員會審閱。

有關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詳情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參閱本公
司的中期業績公告（預計將於2021年8月底刊發）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新豐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胡德林先生

2021年7月1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胡德林先生、趙敏女士、苟新峰先生及陳
瑋女士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劉傑先生、宋濤先生及劉曉峰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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